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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Q/HY.Z3010.004-2007
范 围
	本标准规定了司机的岗位资格、职责权限、工作内容与要求、检查考核等内容。本标准适用于司机岗位和对该岗位的检查与考核。

	岗位基本资格要求
	职业道德
	爱岗敬业、服从领导、团结协作，遵守《道路交通管理条例》及公路交通部门的指挥。

	
	文化专业
	初中以上学历 

	
	职业资格
	必须有正式适型的驾驶执照，了解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》及有关交通安全管理的规章规则，对车辆有一定的了解，会进行一般的检修。

	
	工作经历
	三年以上的驾龄，无交通事故记录

	
	身体要求
	身体健康，视力良好。、男性，40岁以下

	职  责
	认真做好对公司领导和各业务部门的驾驶服务；工作积极主动，服从分配，爱护车辆，保持车辆清洁；出车前要保证汽车处于良好状态，上班时间不出车，必须在公司内等候工作；未经领导许可，不得出车（特殊原因除外）；车辆有故障时及汇报并到指定地点维修。

	权  限
	1、对不经许可的出车有否决权。

2、对车辆送修有建议权。

	岗位工作要求
	1、遵守《道路交通管理条例》及公路交通部门的指挥，不违章，保证驾驶平安全驾车。
2、下班后，将车辆停放适当地点保管，不准利用职务之便公车私用或借外单位使用。
3、负责做好公司领导、业务部门、来宾接待的服务工作。
4、爱护车辆，保持车辆清洁。出车前要保证汽车处于良好状态，车辆有故障时及时汇报，并到指定地点做好维修工作，更换的配件。

5.认真做好行车记录,以便财务准确核算行车费用。

6、负责办理办理车辆年检、保险、养路费等手续。

7、必须注意保密，未经许可，不得传播领导讲话内容

	记录
	出车情况，安全违章，车辆维修申请单等记录。

	考核
	按Q/HYG2015.004-2007绩效考核管理规定进行考核

	附   录
	直接上级
	办公室主任

	
	直接下级
	

	
	周边关系
	受办公室副主任直接领导，做好公司领导、来宾、业务部门、员工的服务工作

	
	职业发展
	不断学习，提高个人工作能力，综合素质，掌握岗位工作技能。

	
	起草单位
	行政办公室

	
	主要起草人
	张爱萍

	
	标准批准
	华仪集团公司标准化委员会批准,2007-01-01发布,2007-01-15实施


